附件2
站前区具有一定规模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界定标准指导意见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达到以下规模的，应确定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一、商场（市场）

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小于3000平方米，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以及建筑面积小于500平方米的地下、半地下商场（商店、市场）。
二、宾馆、饭店
建筑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小于3000平方米，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以及建筑面积小于500平方米的地下、半地下宾馆（旅馆、农家乐、民宿等），建筑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小于3000平方米，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以及建筑面积小于500平方米的地下、半地下公共餐饮场所。
三、体育场（馆）、会堂
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体育馆、体育场、会堂等会议场所。
四、公共娱乐场所
建筑面积大于500平方米，小于3000平方米，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以及设置在四层及以上、地下半地下的具有健身休闲功能并向公众开放的保龄球馆、台球馆、旱冰场、美容院、棋牌室等营业性健身、休闲室内场所；建筑面积大于300平方米，小于500平方米，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以及设置在四层及以上、地下半地下的上述①至⑦类场所。
五、医疗机构、康复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母婴服务机构
①住院床位在50张以上，或建筑面积大于2000平方米且小于3000平方米，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医院、疗养院、康复中心等具备医疗性质的公共场所；②建筑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且小于3000平方米，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医疗美容场所、母婴服务机构；③建筑内住宿床位在20张以上，50张以下的老年人照料设施。
六、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
①住宿床位在50张以上且住宿建筑面积大于2000平方米小于3000平方米的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寄宿制学校、培训机构，②住宿床位在50张以上且住宿建筑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小于3000平方米的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儿童福利院，③建筑面积大于2000平方米的非寄宿制中、小型托儿所、幼儿园，④建筑面积大于5000平方米的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非寄宿制中、小学，⑤建筑面积大于2000平方米小于5000平方米的校外培训机构。

七、国家机关

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县级以上国家机关。

八、客运车站、火车站、码头、民用机场

候车厅、候船厅的建筑面积小于3000平方米的客运车站、火车站和客运码头。

九、发电厂（站）和电网经营企业

小型发电厂，500KV以下电压等级的变电站（换流站），10MW以上50MW以下的电化学储能电站。
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储存、供应、销售单位

建筑面积小于500平方米的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专营商店，化工装置设备及附属建筑物占地面积小于5000平方米的企业。

十一、生产、加工企业和仓储物流场所

①建筑面积小于1500平方米的甲、乙类生产厂房，②建筑面积小于500平方米的甲、乙类库房，③建筑面积大于3000平方米或员工在100人以上的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生产加工企业或具有分拣、加工、包装作业功能的仓储物流类企业，④总储量大于5000吨小于50000吨的非国家储备粮库，⑤总储量小于500吨的棉库，⑥总储量大于1000立方米小于10000立方米的木材堆场经营单位，⑦建筑面积大于300平方米小于3000平方米的可燃物品仓库，⑧总储存价值大于500万元小于5000万元的可燃物品堆场。
十二、其他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或场所
①单体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与“九小场所”的公共建筑，②单体建筑面积大于500平方米小于5000平方米的多产权、多业态场所混合相连通的建筑，③总建筑面积大于500平方米小于2500平方米的宗教场所，④固定资产（建筑、设备等）登记价值不超过1亿元的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生产、加工企业，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8号）中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除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外）。
注：

1、“以上”“大于”“超过”含本数，“以下”“小于”“不超过”均不含本数；
2、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九小场所”的界定标准，详见《辽宁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辽宁省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工作暂行规定》具体规定。

3、本标准由站前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解释。
